
上海海洋大学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经费匹配办法

第1条 重大重点科研项目是高等学校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。为使教师和科研人员集中精力承担重大重点科研任务，学校决定加强对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的资助力度，根据我校目前的财政状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2条 凡已下达正式批文或通知，经费进入我校财务，在科研处登记并缴纳管理费，属于下列范围的重大重点科研项目，均可向学校申请经费匹配，填写《上海海洋大学科技项目经费匹配申请表》：

1.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；

2.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。

1. 经费匹配制度

2. 对以上1、2类项目，我校任课题责任人，给予当年到款经费30％的匹配；

3. 由于财政预算落实的原因，匹配经费于下一年的上半年兑现。

第3条 第四条 匹配经费的使用

以上匹配经费均应用于扩大研究范围及购置设备（其中购设备款至少应占匹配经费的60％），不得用于人头费，并需要将经费预算及扩大的研究内容报送科技处审查。

第4条 匹配经费由科技处报请主管科研副校长签字审核后，下达该项目的课题责任人支配使用。

第5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科技处。

本办法2010年10月1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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